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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警察大學 114 學年度學士班四年制 94 期 
新生入學須知 

壹、入學報到時間與方式 

 一、正取生： 

（一）通訊報到： 

1、郵寄文件：114 年 7月 11 日至 114 年 7 月 21 日期間內（以郵戳為憑，

並將收執聯留存，俾便查對），將專用信封封面黏貼於 A4 大小之信封

，連同下列資料（單面列印），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校辦理報到，逾期

未寄送者，撤銷入學資格，由備取生遞補入學： 

（1）學歷證件正本（高中職畢業證書或主管教育機關所發資格證明書）。 

（2）入學志願書（如表件 1）。 

（3）入學保證書（本保證書須至保證人戶籍地派出所對保，請預留所需作

業時間，如表件 2）。 

2、收件公告：本校收到通訊報到文件後，將於本校網頁公告收件清冊（

公告時間為 7/14、7/16、7/18、7/21、7/23），如有問題請電洽本校註

冊組（03-3273315）。 

（二）入學報到： 

1、報到時間：114 年 8月 8日上午 8時 30 分至中午 12 時，親自到本校報

到，逾時未報到者，撤銷入學資格，並由備取生遞補入學。 

2、應繳文件：請攜帶本校正取生入學通知及本人國民身分證，連同本須

知之 6份表格（表件 3至 8，表件名稱詳列如下，單面列印）及劃撥單

收據正本，辦理各項報到程序。 

（1）入學程序表（如表件 3）。 

（2）學籍記載表（如表件 4）。 

（3）新生兵役資料表（如表件 5，女生免繳）。 

（4）完成警察人員養成教育後服役確認書（如表件 6，役畢生及女生免繳

）。 

（5）新生調整系別法定代理人同意書（如表件 7）。 

（6）新生尿液篩檢同意書（如表件 8，自願性質）。 

 二、備取生： 

（一）依本校網站公告及電話通知所規定之日期、時間，親自至本校報到入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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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逾時未報到者，撤銷入學資格，並由備取生依序遞補入學。 

（二）備取生報到時，請攜帶本校所寄之備取通知、學歷證件正本（高中、職

畢業證書或主管教育機關所發資格證明書）及本人國民身分證，連同本

須知之 8份表格（表件 1至 8，單面列印，入學保證書因須至保證人戶

籍地派出所對保，請於通知後即洽戶籍地派出所辦理，如因通知隔日上

午報到，不及完成對保及劃撥作業，備取生可先來校報到，入學保證書

由家人對保完成後寄來本校註冊組收執，劃撥作業可到校時再作業）及

劃撥單收據正本，辦理各項報到程序。 

貳、正取生及備取生接到入學通知（書面或電話通知）後，應詳閱本須知，切

實依照規定辦理。 

參、本須知所附書表應事先填妥，並按入學程序表，檢齊書表文件及應備物品

，辦理報到手續。新生報到入學後即住校接受新生預備教育，預定於 114

年 8月 22 日結訓。 

肆、毒品危害防制相關資訊 

一、本校為我國培育治安領導幹部之最高學府，有鑑於近年來國內毒品之氾

濫，為保障校園無毒的學習環境、落實生活管理的教育成效、考量警技

課程的安全教育與未來查緝毒品的風險管理，本校對於入校的新生採自

願性實施尿液篩檢，此一預防性的尿液篩檢實施計畫，期能藉以提醒有

從事治安工作意願之年輕人勿施用、持有毒品或在不知情之情況下誤用

毒品。 

二、若您願意於入學後接受本校安排之尿液篩檢，請於入學報到時繳交「新

生尿液篩檢同意書」（詳如表件 8）。 

三、若針對毒品尿液檢測有任何疑問，可與本校學生事務處訓育組聯絡，電

話為 03-3282329 或 03-3282321 轉 4194、4188。 

伍、新生正式入學後，由本校統一製發制服（公費），請勿自行製作制服。 

陸、新生入學報到期間如遇颱風來襲或重大災害時，是否需延期舉行，本校將

於前 1日 23 時前於本校網站、警察廣播電台或電視台公告相關訊息，但遇

特殊狀況時，於當日上午 6時 30 分另行公告。 

柒、入學地點：中央警察大學（桃園市龜山區大崗里樹人路 56號）。 

捌、正取生請將下表項次 2、3、4 文件，於 114 年 7月 11 日至 114 年 7月 21

日期間內（以郵戳為憑），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校，其餘文件於入學報到時

繳交；備取生親自來校報到時繳交下表所有項次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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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項目 

1 入學通知書 

2 高中（職）畢業證書或教育主管機關所發資格證明書正本 

3 入學志願書（表件 1） 

4 入學保證書（表件 2） 

5 入學程序表（表件 3） 

6 學籍記載表（表件 4） 

7 
1.兵役資料表（表件 5，女生免繳） 

2.役畢生繳驗退伍令並繳交影本 1份 

8 
完成警察人員養成教育後服役確認書 

（表件 6，役畢生及女生免繳） 

9 
新生調整系別法定代理人同意書 

（表件 7，新生已滿 18 歲者，免填本同意書。） 

10 
中央警察大學新生尿液篩檢同意書 

（表件 8，係採自願性質，並無任何強制力） 

11 

郵政劃撥繳款單收據正本 

代辦物品費用：男生 7,497 元、女生 7,532 元（皆含劃撥手續費） 

※若有變更，將視代辦實數多退少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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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代購物品：下列物品，因團體生活所需，由本校代為統一訂購。 

114 年新生代購物品清單（四年制 94 期）(男) 
項次 品名 數量 規格 價格 

1 枕  頭 1 白色 70x43cm 155 

2 枕頭套 1 白色 70x43cm 90 

3 床  包 1 
純棉果綠色，約 3.5*6.2 尺，須符合

床墊大小(79*192*8) 
 

4 洗衣袋 1 50*60cm 55 

5 洗衣刷 1 15*5*3.5cm 20 

6 漱口杯 1 9(直徑)*10.5(高)cm 20 

7 毛  巾 2 藍色素面 100%棉 74 

8 涼  蓆 1 竹片(2.5 尺*6.5 尺)約 75*195 公分 575 

9 涼  被 1 墨綠 183x153cm 425 

10 臉  盆 1 39(直徑)*12.7(高)cm(噴學號) 75 

11 拖  鞋 1 橡膠發泡材質 240 

12 水  杯 1 塑膠 PP 製 580ml 128 

13 書  包 1 黑色拉鍊式 450 

14 操作服 2 聚酯纖維 圓領排汗衫 1,270 

15 操作褲 2 聚酯纖維 1,760 

16 運動鞋 1 黑色 1,800 

17 摺疊椅 1 規格：403*340*484mm 340 

預備教育應繳金額(新臺幣) 1-17 項 7,477 

18 棉  被 1 198*137cm，3kg 以上 595 

19 棉被套 1 白色 198*137cm 315 

20 枕頭套 1 白色 70x43cm 90 

21 書  立 1 黑色，鐵或不鏽鋼製品 130 

22 置物箱 
1 51x44x23cm(單抽屜 1層 1大格) 520 

1 51x44x23cm(雙抽屜 1層 2小格) 560 

開學後應繳金額(新臺幣) 18-22 項 2,210 

總應繳金額(新臺幣) 1-22 項 9,68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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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年新生代購物品清單（四年制 94 期）(女) 
項次 品名 數量 規格 價格 

1 枕  頭 1 白色 70x43cm 155 

2 枕頭套 1 白色 70x43cm 90 

3 床  包 
1 純棉果綠色，須符合床墊大小

(105*190*8) 

 

4 洗衣袋 1 50*60cm 55 

5 洗衣刷 1 15*5*3.5cm 20 

6 漱口杯 1 9(直徑)*10.5(高)cm 20 

7 毛  巾 2 藍色素面 100%棉 74 

8 涼  蓆 1 竹片(3 尺*6.5 尺)約 90*195 公分 610 

9 涼  被 1 墨綠 183x153cm 425 

10 臉  盆 1 39(直徑)*12.7(高)cm(噴學號) 75 

11 拖  鞋 1 橡膠發泡材質 240 

12 水  杯 1 塑膠 PP 製 580ml 128 

13 書  包 1 黑色拉鍊式 450 

14 操作服 2 聚酯纖維 圓領排汗衫 1,270 

15 操作褲 2 聚酯纖維 1,760 

16 運動鞋 1 黑色 1,800 

17 摺疊椅 1 規格：403*340*484mm 340 

預備教育應繳金額(新臺幣) 1-17 項 7,512 

18 棉  被 1 198*137cm，3kg 以上 595 

19 棉被套 1 白色 198*137cm 315 

20 枕頭套 1 白色 70x43cm 90 

21 書  立 1 黑色，鐵或不鏽鋼製品 130 

開學後應繳金額(新臺幣) 18-21 項 1,130 

總應繳金額(新臺幣) 1-21 項 8,64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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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警察大學 114 學年度學士班四年制 94 期入學考試 

正取生通訊報到信封封面 
 

應試編號：  

組    別：  

性    別：  

姓    名：  

地    址：  

電    話：  

 
 

收件人：中央警察大學招生委員會 
地  址：333322 桃園市龜山區大崗里樹人路 56 號 

 
 
寄件前應注意事項： 
1.請將本封面黏貼於 A4 大小之信封，再以限時掛號投遞。 

2.寄件前請注意需簽名及蓋章處是否確實簽名及蓋章。 

3.入學保證書請至保證人戶籍地派出所完成對保手續。 

4.應試編號為甲組男生 4、乙男 5、甲女 6、乙女 7開頭之 5碼編號。 

5.組別請填寫甲組或乙組。 

貼郵票處 

請以限掛投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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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件 1             
學士班四年制 94 期學生入學志願書 

學生             謹願獻身警察（海巡、消防、矯正、移民、國安）事業

，就學中央警察大學，並同意以本志願書作為本人與中央警察大學間之行政契

約。入學後，當潛心向學，服從命令，遵守紀律，以盡學生本分，完成教育訓

練。畢業後並願遵守「中央警察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畢業學生服務年限及教

育費用賠償辦法」及招生簡章規定事項，於規定期限內通過任用考試及格並分

發任職，且在警察機關、學校或其他分發任用機關連續服務至少 4年。 

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願賠償在學期間受領之公費待遇及津貼或教育費用

，並同意依行政程序法第 148 條第 1項規定，自願接受強制執行： 

（一） 在學期間：1.經撤銷入學資格、2.退訓、3.自動退學、4.勒令退學或開

除學籍、5.有本大學學則規定應令退學等情形之一者，應賠償在學期間

受領之公費待遇及津貼。 

（二） 畢業後：1.畢業後 3 年內，未依招生簡章規定之任用考試及格分發或不

接受分發任職者，應賠償在學期間之教育費用；2.在服務年限內離職、

免職、撤職或免除職務者等，就尚未服務期滿年限之比例，賠償在學期

間之教育費用。 

此致 

中央警察大學 

學  生：          （簽名及蓋章）        謹具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出生日期：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通訊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理人：         （簽名及蓋章） 

通訊地址： 

與學生之身分關係：□父□母□監護人□家長□其他 （勾選） 

附註： 

一、 在學期間教育費用總額之計算，係自入學報到日起至畢業之日止，按實際領用（受

）數額計算，但因情事變更致總額有所變動者，得增減之。 

二、 學生填具本志願書時已滿 18 歲者，免填法定代理人欄。 

三、 本人已詳閱招生簡章、本志願書及附註條款全部文字。 

中    華     民 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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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件 2 
學士班四年制 94 期學生入學保證書 

立連帶保證人__________茲保證學生__________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願連

帶賠償其在學期間受領之公費待遇及津貼或教育費用：  

(一) 在學期間：1.經撤銷入學資格、2.退訓、3.自動退學、4.勒令退學或開除

學籍、5.依本大學學則規定應令退學等情形之一者，應賠償在學期間受領

之公費待遇及津貼。 

(二) 畢業後：1.畢業後 3年內，未依招生簡章規定之任用考試及格分發或不接

受分發任職者，應賠償在學期間之教育費用；2.在服務年限內離職、免職

、撤職或免除職務者等，應依「中央警察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畢業學生

服務年限及教育費用賠償辦法」及招生簡章之規定，就尚未服務期滿年限

之比例，賠償在學期間之教育費用。 

連帶保證人同意以本保證書作為本人與中央警察大學間之行政契約，並同

意依行政程序法第 148 條第 1項規定，自願接受強制執行。 

此 致 

中央警察大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連 帶 保 證 人 

連帶保證人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及蓋章) 

身分證字號  被保證人(學生)  

出生年月日  被保證人身分證字號  

聯絡電話  與被保證人關係  

通訊住址  

戶籍住址  

保證人戶籍地

派出所章戳 
 

承辦對保人員簽名

蓋章(保證人戶籍地派

出所勤區警員職名章) 

 

附註： 

一、在學期間教育費用總額之計算，係自入學報到日起至畢業之日止，按實際領用（受）數額計算，但因

情事變更致總額有所變動者，得增減之。 

二、連帶保證人以學生家長或法定代理人為原則，無家長或法定代理人者，應另覓其他適當之人為其保證

。 

三、連帶保證人願與學生本人連帶負擔全部給付之責任。 

四、連帶保證人與學生本人已詳閱本保證書及附註條款全部文字。 

五、依內政部 114 年 1 月 23 日台內警字第 1140100462 號函核定之「114 學年度學士班四年制 94 期入學考

試招生簡章」規定，本表填妥後需經連帶保證人之戶籍所在地轄區派出所查核。勤區員警僅須確實查核

連帶保證人有無設籍本轄，不負連帶保證責任。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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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件 3 

備註：一、應試編號：甲組男生 4、乙男 5、甲女 6、乙女 7開頭之 5碼編號。 

二、新生於入校後檢查髮式，未符標準者統一理髮（男生平頭、女生短

髮）。 

三、入校後由學生總隊實施編隊及分配寢室。 

※本表須由各相關受理單位核章 

中央警察大學 114 學年度學士班四年制 94 期 
新生入學程序表 

學 生 

姓 名 

 

（新生自填） 
警大應試編號 

 

（新生自填） 

註 冊 

順 序 
辦 理 事 項 業 務 單 位 核 章 

教 

務 

處 

１、繳驗正取生入學通知（備取生為備取通知）、

本人國民身分證。 

２、繳交學歷證件正本（正取生免繳）。 

３、繳交入學志願書、入學保證書（正取生免繳）

。 

４、繳交學籍記載表。 

５、繳交新生調整系別法定代理人同意書。 

 

學 

務 

處 

１、繳驗本人國民身分證。 

２、繳交新生兵役資料表。 

３、役畢生繳驗退伍令並繳交影本 1份。 

４、繳交完成警察人員養成教育後服役確認書。 

 

學 

生 

總 

隊 

１、繳交郵政劃撥單收據正本。 

２、檢查應自購（備）物品。 

３、領取代購物品。 

４、繳交入學程序表。 

５、領取名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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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件 4 

中央警察大學 114 學年度學士班四年制 94 期 
學籍記載表 

警大 

應試編號 
 

學號 

（免填） 
 姓名  

出生年月日 年  月  日 身分證字號  

學歷  血型  性別  

一般大學 

錄取校系 
 

通訊住址  

聯絡電話 

公 （    ） 

宅 （    ） 

手機  

緊急聯絡人 

聯絡人姓名  關係  

聯絡人電話 

公 （    ） 

宅 （    ） 

手機  

聯絡人住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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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件 5 

中央警察大學 114 學年度學士班四年制 94 期 
新生兵役資料表（女生免填） 

服役狀況 

（請打ˇ） 
□役畢 □未役 

縣   市  身分證字號  

姓  名  出生日期 年    月    日 

兵（戶）籍 

所在地 
 

聯絡電話 

公 （    ） 

宅 （    ） 

手機  

畢業學校  畢業年月 年    月 

體    位 

（甲或乙） 

（役畢填） 
兵籍號碼 

（役畢填） 

 軍種階級 
（役畢填） 

 

身分證正反

面影本 

正面影本 

（請貼於此） 

反面影本 

（請貼於此） 

填寫注意：1.縣市指戶籍所在地之縣市。 

     2.體位：徵兵檢查判定之體位。 

     3.兵（戶）籍所在地：填學生本人戶籍所在地。 

     4.畢業學校：填畢業高中（職）學校名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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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件 6 

學士班四年制94期完成警察人員養成教育後服役確認書 
（本確認書僅適用學士班四年制未役生） 

  
學生               係臺灣              縣市人，在中央警察大學就讀畢業

後，依據替代役實施條例於接受一般替代役軍事基礎訓練後，納入列管。完成警

察人員養成教育且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役齡男子，於接受一般替代役基礎訓練後

，3年內未能分發任用或分發後未能履行規定之服務年限者，補服應服之一般替

代役役期。但「兵役法」、「替代役實施條例」及其授權訂定之法規未來如有修正

，依修正後之規定辦理。 

此致 

中央警察大學 

 

立書人             （簽名及蓋章）謹具 

身分證字號： 

法定代理人         （簽名及蓋章） 

  （立書人已滿 18 歲者，法定代理人欄免填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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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件 7           
新生調整系別法定代理人同意書 

本人          同意新生          ，當其有較高志願缺額可遞補，

但因新生本人不願向高志願調整並留在原分發學系時，填寫「新生自

願放棄調整系別權利切結書」自願放棄遞補權利，並由遞補名次在後

者遞補之。特此切結。 

此致 

中央警察大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新生：             （簽名及蓋章） 謹具 

 

法定代理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及蓋章）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新生已滿十八歲者(以調整系別當日為基準)，免填本同意書；法定代理人填

寫本同意書時，雖新生尚未年滿十八歲，但調整系別當日新生已年滿十八歲

者，仍由新生自行決定是否填寫「自願放棄調整系別權利切結書」。 

二、新生本人及其法定代理人填寫本同意書後，須於新生入學報到時繳交，表示

同意新生本人於調整系別時，可自行決定填寫「新生自願放棄調整系別權利

切結書」放棄向前志願遞補。 

三、若新生填寫「新生自願放棄調整系別權利切結書」放棄向前志願遞補及留於

原分發學系，日後再有缺額不得調整。 

四、新生於入學報到後，未繳交本同意書者若其選系表有前志願可向前調整時，

一律依據選系表調整至各系缺額之最前志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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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件 8 

中央警察大學 114 學年度尿液篩檢同意書 

本校為我國培育治安幹部之最高學府，自民國 25 年成立以來，秉持著光榮

傳統與創新精神，持續培育出許多警界優秀幹部人才，以蔚為國用。 

有鑑於近年來國內毒品之氾濫，為保障校園無毒的學習環境、落實生活管理

的教育成效、考量警技課程的安全教育與未來查緝毒品的風險管理，本校對於所

有入校的學生實施尿液篩檢，此一預防性的尿液篩檢實施計畫，期能藉以提醒有

從警意願之年輕人勿施用、持有毒品或在不知情之情況下誤用毒品。 

本案係採自願性質，若您願意接受本校安排之尿液篩檢，請繳交「尿液篩檢

同意書」。 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

應試編號：             性別：□男 □女 

本人同意配合學校反毒政策，自願接受尿液篩檢，為防範毒品進入校

園盡一份心力。 

    此致 

中央警察大學 

立書者(學生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、蓋章) 

是否已滿 18 歲：□是   □否。 

(新生已滿 18 歲者，法定代理人欄免填。) 

法定代理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、蓋章) 

與學生之身分關係：□父□母□監護人□家長□其他        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


